
2006年第 68號法律公告

《2006年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條例 (修訂附表——費用調整)公告》

(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條例》
(第 539章)第 12條訂立)

1. 生效日期

本公告自 2006年 6月 19日起實施。

2. 訂明費用

《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條例》(第 539章)的附表現予修訂——

(a) 在第 1(a)項中，廢除 “320”而代以 “370”；

(b) 在第 2(a)項中，廢除 “160”而代以 “185”；

(c) 在第 3項中，廢除 “70”而代以 “84”；

(d ) 在第 4項中，廢除 “140”而代以 “170”。

行政會議秘書
林植廷

行政會議廳
2006年 3月 28日

註 釋

本公告旨在調高就以下事宜須繳付的訂明費用——

(a)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條例》(第 539章)第 3(1)條向 16歲或以上的
人士發出 32頁的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 (“護照”) (第 2(a)條)；

(b) 根據該條例第 3(1)條向未滿 16歲的人士發出 32頁的護照 (第 2(b)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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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根據該條例第 5(1)條修訂現有護照 (第 2(c)條)；及

(d ) 根據該條例第 6條在原有護照和在取代護照上作出一項批註，以說明原
有護照是載有一項仍屬有效的簽證 (第 2(d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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